
 
 

衢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衢州市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衢市创建办〔2018〕6 号 
 

 

 
 

关于推广使用“志愿汇”平台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团委： 

为深入贯彻市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

“1433”战略部署，真正让衢州成为“一座最有礼的城市”，

切实推动志愿服务信息化、制度化、常态化。根据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相关要求，市创建办、市志工办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全面推广使用“志愿汇”平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主要任务 

2018 年 9 月前，实现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衢州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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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志愿服务实体阵地“志愿汇”平台全覆盖，切实做好

志愿者注册管理、服务项目发布审核、志愿服务活动报名签

到、志愿服务时数记录、激励举措落地兑换等工作。 

二、“志愿汇”平台的应用范围 

“志愿汇”平台作为“志愿中国”网站的移动终端，是

一个基于互联网体系的志愿服务和公益行为的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它具有志愿者、志愿组织的注册与管理，志愿服务项

目管理，志愿服务时长记录，信息统计查询等各项功能，同

时记录的志愿服务时数将运用到志愿者激励、政府及社会征

信体系、社会组织评估、城市服务等各个方面。 

三、工作要求 

（一）阵地打造 

我市志愿服务实现实体运作，在市、县两级志愿者工作

指导中心，设立“衢州有礼”学雷锋志愿者之家，同时设立

总站；在其余各类学雷锋志愿服务实体阵地设分站，要明确

单位管理员（详细管理办法、责任单位及工作清单见附件 2、

3）。各阵地要以“志愿汇”平台为依托，切实做好志愿服务

信息化工作。 

（二）队伍建设 

7 月底前，完成创建志愿服务组织框架的搭建，实现全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市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负责“志

愿汇”平台的管理运营、培训推广等，设有市级管理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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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的审核、发布、反馈等；各县（市、区）

委宣传部、团委要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本区域志愿服务的宣

传组织发动工作，同时要设置县级管理员，搭建县级志愿服

务组织机构和队伍框架，确保将县（市、区）的机关企事业

单位全员纳入“志愿汇”平台；各市直有关单位及下属单位

要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本单位志愿服务的宣传组织发动工作，

同时要设置单位管理员，主要负责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名单报

送、平台安装推广、活动项目发布等工作，人员名单报送要

求见（附件 2）。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每人

每年度应参加志愿服务不低于 10 小时。人员入驻情况及服务

时长完成情况将列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考范围。 

（三）服务项目 

各类学雷锋志愿服务实体阵地要根据群众需求，结合本

职工作，设计体现本单位、本行业特色的常态化志愿服务项

目(3 个以上)，通过“网上+网下”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各

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及下属单位可结合本地区、本

单位实际情况，根据《关于报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

项目的通知》（衢市创建办〔2018〕4 号）文件报送情况汇

总出的《衢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项目表》（附件

4），依托“志愿汇”平台参与发起志愿服务项目。 

单位分管领导及系统管理员回执请于 6 月 28 日前，以

钉钉或电子邮件等形式，报送至市创建办志愿服务处方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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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回  执 
 

单位： 

分管领导 联系方式 钉钉 
管理员 

（联络员）
联系方式 钉钉 

      

      

      

 

 

 

 

 

 

 

 

 

 



  ‐ 6 ‐

附件 2 

 

各部门人员名单报送要求 
 

部门 人数 部门 人数 

市委办 45 市侨联 8 

市纪委 129 市残联 29 

市委组织部 45 市红十字会 10 

市委宣传部 31 市人大办和工委 35 

市委统战部 15 市府办 64 

市委政研室 9 市政协办和专委 29 

市信访局 21 市治水办 8 

市委老干部局 34 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67 

市编办 22 市监管办 14 

市直机关工委 10 市人力社保局 225 

市委党校 44 市民政局 258 

市委党史研究室 11 市民宗局 12 

市台办 10 市事务局 178 

市档案局（方志办） 27 市综合执法局 337 

市接待办 8 市外侨办 13 

衢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233 市法制办 19 

市总工会 50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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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 42 市西区管委会 93 

市妇联 19 市发改委（物价局） 106 

市科协 15 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局） 68 

市文联 11 市安监局（安委办） 41 

市工商联（总商会） 13 市统计局 39 

衢州调查队 18 市协作办（招商局） 20 

市住建局 891 市教育局 1883 

市规划局（测绘局） 318 衢州学院 1199 

市环保局 158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 

市交通运输局 519 衢州电大 55 

市质监局 189 市科技局（地震局） 36 

市市场监管局（食安办） 304 市卫计委 3564 

市人防办（民防局） 31 市体育局 55 

市公积金中心 98 衢州广播传媒集团（市广电总台） 414 

市农办 24 市文广新局 248 

市农业局 163 市旅委 33 

市林业局 57 衢州孔管会 3 

市水利局 140 市政法委 27 

市国土局 422 市法院 167 

市气象局 75 市检察院 113 

市财政局（地税局） 353 市公安局 2646 

市国资委 23 市司法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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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税局 220 市委防范处理邪教办 13 

市审计局 45 电信公司衢州分公司 100 

市粮食局 16 移动公司衢州分公司 90 

市供销社 27 联通公司衢州分公司 60 

市商务局 47 市人民银行 25 

市贸促会 19 衢州海关 25 

市银监局 8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200 

市邮政公司 200 国网衢州供电公司 2000 

机场公司 40 柯城区 5100 

衢江区 6400   

 

备注：报送数据要求根据各单位及下属单位在编实有人数和编外实有

人数核定。 

 

 

 

 

 

 

 

 

 



  ‐ 9 ‐

附件 3 

 

“衢州有礼”学雷锋志愿服务实体阵地 
管理办法 

 

第一条  设置区域。依托市、县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设

立“衢州有礼”学雷锋志愿者之家；在全市范围的公园广场、

景区景点、公共广场、路口岗亭处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有

礼亭”；在全市范围的医院、交通场站、政务大厅、窗口单

位、出境口岸、出入境办证大厅、公共文化设施等地，建设

学雷锋志愿服务“有礼站（台）”；在商业大街、交通路口、

主次干道、公交线路（站点）的沿街商铺，隔 50 米设置学雷

锋志愿服务“有礼点”；在城市社区，设置“衢州有礼”学

雷锋广场。 

第二条  建设标准。“衢州有礼”学雷锋志愿服务实体

阵地要按照“六有一坚持”标准规范建站。即有固定场地和

统一标识、有经常性服务项目、有专职工作人员、有服务队

伍、有管理制度、有工作台账，坚持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其中“有礼点”要做到标识上墙，并提供“五个一”志

愿服务物资即可，即“一把雨伞、一个充电点、一个生活百

宝箱、一个急救药箱、一个免费饮水点”。 

（一）固定场地和统一标识：各阵地要有独立办公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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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亭、固定柜台作为办公或活动场所，要求单独设置志愿服

务公益宣传栏，配备“五个一”志愿服务物资即“一把雨伞、

一个充电点、一个生活百宝箱、一个急救药箱、一个免费饮

水点”，根据需要逐步配有办公桌椅、电话、电脑、打印机、

文件柜、免费 wifi 等办公用品。 

各阵地要挂有统一标识。其中志愿者之家、“有礼”亭、

“有礼”站（台）、学雷锋广场要配备有统一标识的牌匾、

旗帜、工作牌、工作证等物品，以及统一的志愿者衣物、帽

子、马甲。 

（二）志愿服务项目：各阵地应当立足实际根据群众需

求，结合自身职能，规范志愿服务流程，设计体现本单位、

本行业特色的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3 个以上)，通过线上线

下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 

（三）专职工作人员：各阵地所属单位要确定分管领导

和业务负责人，并配备 1 名专职管理人员担任站（点）负责

人。各阵地所属单位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和所属单位职工志

愿者轮岗、值班制度。 

（四）志愿服务队伍：各阵地的志愿服务队伍主要由本

单位职工志愿者和社会招募的志愿者组成，也可以和社会其

它较为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合作，邀请其为阵地派遣志愿者。

各阵地所属单位要与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共同组成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的工作机构，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本单位、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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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系统的专业志愿服务活动。 

（五）管理制度：各阵地要根据活动需要健全和完善志

愿服务组织领导和志愿者招募登记、管理培训、信息发布、

项目运作、活动记录、考核激励等规范制度。还应当根据工作

需要制定例行会议、项目申报、准入退出等相关的管理制度。 

（六）工作台账：各阵地要准确详细记录开展志愿服务

的信息，建立电子档案、工作台账，并依托“志愿汇”平台

的注册登记、发布项目、招募志愿者等功能信息化管理志愿

服务全过程，保留好记录活动的文字、图片或新闻报道、视

频等资料，并做好阵地活动记录台账。 

（七）坚持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志愿服务组

织化规范、专业化支撑、项目化运作、社区化扎根和信息化管

理，提高志愿服务阵地的使用效率，实现志愿服务常态长效。 

第三条  服务内容 

（一）城市社区：动员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各直属志

愿服务组织和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开展文体娱乐、科普普及、

文明礼仪、法律援助、医疗卫生、家政服务、家风家教、专

业维修、平安巡逻、环保宣传、心理咨询、关爱帮助等多种

志愿服务活动，提升社区自我服务能力。 

（二）公共文化设施：重点是图书馆、儒学馆、文化馆、

博物馆、纪念馆、青少年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课

外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老年大学、孔庙等。主要开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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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教育(主要是讲解导览、公共教育、文化活动等)、专业服

务(主要是参与文创开发、藏品登记、专业研究、文献翻译、

陈列展览等)、辅助管理等(主要是行政运行、信息咨询、环

境秩序维护等)三类志愿服务。 

（三）景区景点、公园广场、公共广场：主要开展以旅

游文化推广、城市形象宣传、应急医疗救助、发放宣传册、

道路指引、文明劝导、扶老助残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 

（四）窗口大厅：以机场、火车（高铁）站、汽车站、

影剧院、政务大厅、出境口岸、出入境办证大厅，以及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院、医疗、通讯、电力、燃气、

金融、民政、社保、交通等窗口服务行业为重点，根据自身

特点和行业优势，开展文明劝导、信息咨询、秩序引导、应

急服务、扶弱助残和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条  建设办法 

（一）建设单位。由市创建办、市志工办主办，由窗口

单位、社区和有关单位承办。 

（二）志愿者招募。招募具体工作由阵地负责，市志工

办、市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负责做好指导和帮助对接工作。

各站志愿者队伍主要由承办单位志愿者和市直单位志愿者及

社会招募志愿者共同组成。 

（三）经费保障。阵地的建设经费和日常经费由承办单

位负责协调、保障。市创建办、市志工委每年根据各阵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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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活动开展实际情况，对优秀阵地的场地布置和活动经费

给予适当支持，相关经费在志愿服务工作经费中列支。 

（四）组织形式。坚持项目化运作，以需求为导向设计

志愿服务项目，有效采集群众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确定服

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形式载体，形成具体服务项目。整合社

会力量采取本单位志愿服务队与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社会

志愿服务组织等相结合的方式承接实施志愿服务项目。各阵

地一方面要注重吸引相关专业人士成为志愿者骨干，一方面

要加大对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水平，

为社会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志愿服务。积极引导公益慈善

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进社区开展专业志愿服务；依托“志

愿汇”平台，规范志愿者登记注册、需求采集、项目发布、

供需对接、服务记录，实现志愿服务活动全程信息化，做到

志愿者统一注册、志愿服务证统一发放、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统一开具以及服务时长统一记录。 

（五）工作督导。由市创建办、市志工办组织开展针对

阵地建设使用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台账资料情况等内容的

不定期督查，相关情况将列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督考范围。 

第五条  本办法由市创建办、市志工办颁布实施，其修

改、变更、解释权属于市创建办、市志工办。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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